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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ores

▲
東
門
艶
史
下
册

▲
宇
宙
風
牛
月
刊

此
兩
種 
合
活
七
毫
五

•
注
意•
本
集
艷
史
材
料
勝
過
上
集
万
萬
万
借
一

兼
塡
報 
一 九
四
三
年 

入
息
稅

- 
代
理
康
健
保
險
燕
梳

■
各
小
説
本
埠
華
區
代
賣
處
在
秘
書
資
路
西
餐
館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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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
理

驰

名

「米
亞
」
紅 

號

衣

墨

一

衣
館 
旅
館 
餐
館 
不
可
不
備 

大#
 毎
樽
六
毫
五 
小
椎
毎
樽
三
竜
五 

外
埠
毎
標
加
收
寄
曹
五
仙

一
最
靚
山
柴
心 

一
上
等
亞
省
煤
炭 

一
上
等
松
柴
木
攤 

一
担
任
担
柴
上
樓

冶

艷

離

奇

 

取
弓
第
立 
一学*
古
製
入

一

倉 

風

流

小

說

一
仞

F
須
下
銜
刃
壮
鱼
月
一
绳

因
爲
優
良
起
見
一 

在
汝
購
買
麥
嘉
雲
麵
翅
之. 

時
汝
所
費
者
不
過
幾
個
銅
一 

仙
竟
得1

條
優
良
有
價
缘 

的
麵
麴
在
汝
日
常
帮
襯
之
謡 

雜
貨
店
飾
認
識
麥
嘉
遂 «
!
 

麴
的
招
牌
購
買
確
實
日
日
， 

新

鮮

；

「  

1111

發
行
缸
瓦
銀
器
及
玻
璃
雑
零
本 

旅
館
及
餐
館
用
具 

;
;
 
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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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 c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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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
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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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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弔
寺
喲
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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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Y
W
 督
编
探
温
营
身 B
S
一 

»
$
%
二
：$

野
一#
蜜
现 ¥
 耳一

■
本
店
賣
毡
帽
洗
毡
帽
侍
出
高
價
敞■

色
营
毡
帽~ 

云
埠
书
路
街
三
二
八
號
梁
定
邦
報
局
帽
店
啟 

:

—
s
a
n

胃
—
聲

▲
做 
工
衣
裳1

 

雲
毋
最
齊
備
做
工
衣
裳
店
様
樣
上
穿
黛I  

品
如
帽
船
衫
內
衣
各
種
手
袋
靴
欄
織
冷
小 

衫
及
做
工
衫
連
褲
等
應
有
盡
有
華
友
疵一

 

18
極
表
歡
迎

鍾
氏
公
司
宣
啓
一. 

Jones  T
ent  &

.  A
w

ning  L
td.   

'. 

43  W
.  H

asthigs  St:  

a

業

旅

館

餐

館

者

注

意

仍
有
大
宗
床
布
枕
袋
應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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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
一
報
局
應^#i  

更
加
店 
鷹
々
理

▲
雲
高
華
卡
路
奕m

▲
街
三
弍
八
號 
身
一
月

床
布
枕
袋
有
原
色
白
色
大
小
不一  
歡
迎
函
商
價
饅
另
達

餐
館
用
衣

G
6S

頂
厚
白
斜
褸
仔
〔
番
褲
同
價
〕
每
件
二
元
二
毛
五 

G
68  

頂
厚
白
斜
紋
方
圍
身
毎
條
六
毛
毎
打
，五
元
九
毛
五 

G
68  

仝
上
企
圍
身
每
條
六
毛
五 

每
打
六
元
九
毛
五

R
O

R

厚
白
布
方
圍
身
每
條
五
毛

每
打
五
元
半

R
O

R

厚
白
布
企
圍
身
毎
條
五
毫
五 

每
打
五
元
九
五 

X389

灰
琳
班
樓
仔
每
件
二
元
二
毛
五 

〔
褲
同
價
〕

G
34  

超
等
黑
羽
紗
褸
仔

每
件
四
元
半

尙
南
大
帮
松
布
茶
巾
女
圍
衫
目
錄
印
便
函
索
卽
奉

我
僑
欲
研
究
性
慾
藝
術
與
衛
生
學
識
者
宜
購
閥
此
書ig^p

 

欲
享
人
生
樂
趣
及
謀
身
体
健
康
者
更
宜
購
閱
此
書^81

 

一 欲
知
此
書
中
各
段
題
目
者
靖
查
看
「人
生
出
版
社
」
吿
白
便
可
明
瞭L

切 
一
費
三
亳
史#

雙
料
四
両 
八一

雙
料

元

雙
料
四
両 
八
元 

雙
料
六
両 
十二元

4

八
元

雙
料
六
両 
十
元

四
時
可
服
■
不
熱
 

病
後
欠
補
• 
開
胃

口
♦
滋
養
丑
 M

。
活
血
榮
筋
■

。
補
氣
補
 
血
■
衣
多
小
便
。 
滋
用
强
旨
■

>
 需

一 
台

I

伙
後
餘
滴
■
陰
虛
防
 4

。
補
讦
一 

-H:
方
心
過
度
■
砍
食
少
 
忍
。
精
种
 

少
年
堀
精
■
眼
花
耳
鳴
。
生
精
一 

强
陰
 

S. 
精
■
，大
便
虛
結
。
外
感

添
精
•
潤
加
壯
股
。
甘
水
不
足
■ 

短
少
■
下
元
虛
冷
。
腰
膝
珞
痛
。■ 

補
髓
■
手
脚
生
冷
。
驚
悸
不
寐
■

3

损 ,

势
症
。
均
可
消
除
。

■
慢
毒
樂
情
每
樽
四
元
二

4
0
 

一：

黃帰
治
小
便
刺
痛■
久
年
餘
毒
。
紅
粒
紅
點
。皮
膚
血
毒
。 

由
行
蟻
咬• 
筋
骨
疼
痛■
煎
炒
熱
毒
。大
便
爆
結
，諸
般 

百
毒
。不
論
惡
毒
初
起
或
舊
症
復
發
。定
然
藥
到
病
除
。 

永
無
後
患
。
此
藥
精
力
。逢
毒
必
化
。
逢
滯
必
消
・並
無 

藥
味
。最
易
入
口
。服
後
五
分
鐘
藥
力
走
達
五
臟
。約
兩 

點
餘
鐘
見
效
。如
未
見
瀉•
再
食
一 
粒
・定
然
搜
淸
五
臟 

六
腑 
一 
切
惡
毒
。盡
從
大
小
便
自
然
而
夫
。病
吿
全
愈
。 

藥
味
和
平■
收
效
宏
大■
食
之
永
無
損
傷
氣
血
絕
嗣
之
弊 

(
更
無
阻
礙
工
作
之
憂
。
此
藥
精
。男
女
合
用
。老
少
咸 

宜
。萬
試
萬
靈
。奏
效
如
神•
賊
洽
捜
毒
獨
一 
無
二
之
聖 

藥
也
。
不
受C

.O
.D

•
見
諒

各
補
丸
每
人
限
購 
一 盒
方
郵
費 
一毛

”。 
3
88

加
屬
云
埠
舉
操
氏
參
茸
國
藥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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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現
代
生
生2
藝
丈
主
、衛
生
住 

18
找
男
女
招
活
之
術
于
学
新
法
哥

一
每
册
售
加
拿 

•
•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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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i
i

本
醫
生 S

SI
濟 e
■
・
卄
有
餘
載
：
聲
治
各
癖
：
無
不
会*
.
丁
火
爲 

梓
里
嘉
許■•
但
對
于
治
染
毒 
一 道
：
係
見
世
人
常
帳
食
划
戳
之
桌 

・
・
机
則
以
爲
全
愈
・■
不
料
毒
墜
于
筋
骨
・
・
久
則
血
氣
衰
覇
而
復
我 

有
因
而
起
爛
頤
爛
額
：
有
因
而
起
雙
眼
失
明
：
有
因
而
身
起
虫
行 

蟻
啖•
・
痕
癢
不
止'
。有
因
而
起
遠
年
爛
脚
，・
有
因
而
超
癒
定
。・有 

因
而
起
殘
疾
成
爲
不
治
之
症
：
此
等
惡
疾
：
令
人
寒
心
：
悬
以
本 

醫
生
深
知
染
毒
之
症
極
大
危
險
：
特
悉
心
研
究
務
求
萬
全
之
策
： 

將
數
十
年
之
經
驗
：
精
益
求
精
，特
選

JE 地
道
貴
重
之
菓

s-
ffi
製 

而
成
：
措
掃
除
其
悪
毒
：
永
無
後
患
之
理
；
此
菓
其
性
和
平
・
。不 

塞
不
燥
：
如
染
有
恶
毒
者
：
不
妨
試
之
・
眞
有
起
班
囘
生
之
功
也
・ 

詁
台
 
三 
各
種
痔
漏 
小
便
刺
痛 
遠
卑
爛
脚 
節
骨
定
痛 

= 
皮
膚
濕
毒 
週
身
痕
癢 
紅
雲
血
癬 
緒
般
百
毒 

此
臬
片
逢
毒
卽
海••
逢
滯
即
消
：
掃
除
麻
腑
一 
切
熱
雋
積
淸
等
物 

・。又
無
墜
毒
絶
嗣
之
弊
：
更
無
痛
苦
之
虞
：
雖
勞
働
界
服
之
：
亦 

無
礙
于
工
作
：
藥
片
服
後
：
卄
四
小
時
之
久
：
卽
將
毒
菌
步
除
： 

由
大
小
便
而
去
・
・
恢
復
健
康
：
輕
症
壹
樽
：
重
症
二«
:

屯
收
全 

功•
，永
無
復
發
後
患
・•
且
服
法
非
常
簡
便
：
兩
用
清
茶
或
滚
水
吞 

下
・
・
對
于
燒
酒
蝦
蟹
竹
笋
熟
毒
等
物
：
略
爲
戒
口
：
免
至
痛
苦
增 

加
•
則
患
亦
可
安
然
全
愈
。
・
而
藥
力
更
見
奇
功
：
・
如
象
光
顧
： 

C.O.D•
不
受 
・
希
爲
見
諒
：
各
埠
梓
友
・•
如
有
購
藥
求
醫
者
，睛 

將
病
原
註
明•
，照
上
列
西
字
買
赤
紙
付
來
：
定
然
按
症
施

*--:
從 

速
付
上
：
以
應
藥
到
囘
春
焉
：

萬
應
掃 

實
襲
q

一c
 

毒
藥
片 
周
權

茲
將
自
製
各
膏
丹
丸
散
列
下 

萬
應
拔
毒
膏
每
盒 
二
兀
七
毛
五 
參
茸
三
鞭
補
腎
丸
每»
 雪
兀s
 

跌
打
藥
水
每
樽
壹
元
五
毛 

萬
應
濕
毒
膏
每
盒
壹
元
士
毫
五 

K
W

O
N

G

 

C
H

A
I  

TO
N

G

 

C
O

,

■

92  Pender  ST E
・ 

Vancouver,  B
・C

.
PAcific

 8613

大
較
當
中.
交
通
梗
塞 
藥
料
缺
乏 
貨
價
高
漲 
本
堂
咨
藥 

成
本
過
重 
起
價
些
少 
以
資
彌
補 
惠
顧
諸
君 
新
爲
見
諒

雲
高
華
片
打 

W
九
十
二
號

總
發
行
廣
濟
堂
整
林
弼
萬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度

航

穴

@
^^4«_ ■■■■̂

^̂
^
上̂
^

一™
*7

@
^
^
^
^

一 ▲

中
國
航
空
加
西
支
會
刊
物
之
一
： 

^
^
空
建
設
鹿
嘉
蛇
富
江
助
辦
法 

甲 
互

助

基

金

，

㊀
互
助
基
金
爲
自
由
捐
不
規
定
数
量
由
會
員
鼠
力
行
之

• 
㊁
互
助
基
金
存
儲
於
指
定
之
銀
行
非
依
照
本
辦
法
之
規
定
及
七
會
區
分 

會
常
務
會
議
决
不
得
動
用
之

③
會
員
捐
納
一
互
助
基
金
五
百
元
以
上
者
得
呈
舗
總
會
給
予
獎
勵

，乙 
臨
時   

E
 助
捐

㊀
海
外
會
員
如
有
須
一
次
過
優
恤
或
資
助
者
經
支
會
區
分
會
常
務
會
議 

之
議
决
得
舉
行
臨
時

7/:.
助
捐

②
臨
時
互
助
捐
之
徵
集
及
其
量
數
臨
時
定
之

②
臨
時   

7/:
助
捐
係
均
派
性
質
凡
會
員
均
須
負
担
但
確
無
能
力
者
得
减
免 

之

民 
一 

國三 
一 

十 
一 

三年• 五 月一 號
一 第
五
條 
凡
本
會
海
外
會
員
有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者
本
人
或
其
直
系
栽
屬
得
報
睛

所
屬
支
會
區
分
會
或
由
支
會
區
分
會
直
接
提
出
予
以
敕
濟
或
協
助 

。
参
加
反
侵
略
戰
事
受
傷
或
刑
職
者

㊁
執
行
本
會
工
作
致
遭
重
大
損
失
或
影
响
其
家
庭
生
計
者 

⑨
靑
年
會
員
請
求
投
効
空
軍
先
得
本
會
向
中
央
航
委
會
接
洽
核
准
及
經 

醫
師
檢
驗
體
格
及
格
而
無
川
資
囘
國
者

画
有
航
空
機
械
學
識
或
有
專
門
技
能
欲
囘
國
服
務
而
無
川
資
者 

②
身
罹
危
險
病
症
無
力
醫
治
或
死
亡
者

®
遭
受
意
外
災
禍
無
法
抗
避
者

9
臨
時
失
業
或
染
有
殘
疾
不
能
工
作
者

8

老
年
家
境
貧
苦
無
所
依
靠
或
囘
國
而
無
川
資
者 

®
身
後
家
境
蕭
條
兒
女
無
力
入
學
者 

， 

〶
欲
求
升
學
或
實
習
專
鬥
技
術
而
無
力
者 

第
六
條 
海
外
會
員
互
助
辦
法
分
咗
列
各
項

㊀
恤
金

e
現
金
資
助

㊂
小
期
借
貸

回
職
業
介
紹

㊄
技
能
指
導

<©

勞
力
協
助

，
8
舉
辦
生
產
合
作
事
業

第
七
條 
除
第
三
條
所
列
第
一 
飲
之
殉
職
者
第
五
之
死
亡
者
應
給
予
恤
金
外
其 

餘
酌
予
現
金
資
助
或
小
款
借
貸

第
八
條 
恤
金
及
現
金
資
助
其
數
量
之
多
寡
得
視
地
方
環
境
與
實
際
情
形
及
支 

會
區
分
會
之
經
濟
能
力
酌
量
决
定
之 

第
九
條 
恤
金
及
現
金
資
助
舉
行
臨
時
互
助
捐
凑
定
其
數
額
或
在
互
助
基
金
存 

款
項
下
撥
付
之

第
十
條 
小
款
借
貸
爲
信
用
借
款
不
須
担
保
不
收
利
息
在
儀
基
金
存
款
項
下 

撥
付
之
其
數
量
及
還
款
限
期
由
各
支
會
區
分
會
體
察
情
形
自
行
次
定 

之

第
十
一
條 
職
業
介
紹
技
能
指
導
勞
力
協
助
等
除
由
支
會
區
分
會
附
殷
之
會
員 

服
務
處
負
責
辦
理
外
會
員
個
人
均
須
盡
其

7Z 
助
與
提
挈
之
義
務 

第
十
二
條 
生
產
合
作
事
業
爲
農
業
工
業
等
當
視
其
範
圍
之
大
小
與
資
金
之
需 

要
得
依
照
生
產
合
作
方
式
訂
定
章
則
由
支
會
區
分
會
指
定
專
人
負
責 

指
導
之

第
十
三
條 
支
會
區
分
會
應
指
定
專
人
辦
理
會
員
互
助
事
宜
其
辦
理
情
形
每
三
、 

個
月
公
佈
一 
次
並
報
總
會
備
查

第
七
叫
條 
本
辦
法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或
與
當
地
環
境
有
不
適
應
之
處
得
酌
量
變 

通
之
並
報
總
會
備
查 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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